
 

 
- 1 -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
 

闽建许〔2022〕3 号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 

资质证书有效期延续和施工总承包及专业 

承包二级资质审批有关事宜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建设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、行政审批局，福建自

贸区福州、厦门、平潭片区管委会，福州新区管委会： 

    为进一步优化建筑市场营商环境，减轻企业负担，激发市场主体

活力，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《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关

事宜的通知》（建办市函〔2022〕361 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就我省建设

工程企业资质有效期延续及施工总承包、专业承包二级资质审批有

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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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我省各级资质审批部门审批的工程勘察、工程设计、建筑

业企业、工程监理企业资质，资质证书有效期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

前期满的，统一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企业无需换领资质证书，

原资质证书仍可用于工程招标投标等活动。上述四类资质证书统一

延期后的有效期，可以在住建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和

省厅官网（http://zjt.fujian.gov.cn/）“首页-福建省建设行业信息公开平

台-企业信息查询。按照“谁审批谁负责”原则，各级资质审批部门要

及时做好所在地企业资质证书信息与省厅官网“福建省建设行业信息

公开平台”的对接和更新工作。 

企业通过合并、跨省变更事项取得有效期 1 年资质证书的，不

适用上述规定。企业应在 1 年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，按相关规定

申请重新核定。 

二、新设立或申请增项的建筑业企业可直接申请施工总承包、

专业承包二级资质。企业按照新申请或增项提交申请材料，企业资

产、技术负责人需满足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》（建市〔2014〕159

号）规定的相应类别二级资质标准要求，其它指标需满足相应类别

三级资质标准要求，其中：申请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的企业需有注

册建造师作为项目经理主持完成过本类别资质二级以上标准要求的

工程业绩不少于 2 项。 

已取得施工总承包三级、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的企业，可按照现

行二级资质标准要求申请升级，也可按照上述要求直接申请二级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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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。 

三、资质审批部门要严查资质申报中弄虚作假行为，对弄虚作

假企业依法予以严肃处理。定期开展资质动态核查，核查资质批后

动态是否满足资质标准要求；对于不满足的，依法责令限期整改；

逾期未完成整改的，依法撤回已批资质。 

四、加强对注册建造师个人业绩的核查，坚决遏制注册建造师“挂

证”现象。对于注册建造师参与资质申报个人业绩弄虚作假的，按照

《福建省建设执业注册人员信用评价》规定，予以扣分。对于频繁

变动（一年内变动 2 次或 2 次以上）执业单位的注册建造师，对涉

及企业及项目实行重点监管。对于注册建造师未实际到岗、“人证分

离”的，按“挂证”予以处理。 

 

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2 月 22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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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 2022 年 12 月 22 日印发 


